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瑞元鼎实为公司的关联方，公

司与瑞元鼎实、阿特列斯、亚达斯新能源共同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行为构成

关联交易。本次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扩大上

市公司业务范围，增强业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不存在董

事会及董事违反诚信原则，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之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

司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扩大上市公司业务范围，增强业

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鉴于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初期存在收

益不确定及风险较大的特点，本次公司与瑞元鼎实、阿特列斯、亚达斯新能源共

同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有利于保障公司资金安全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体现了合理性和公平性。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二、关于对产业投资基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进行相关承诺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扩

大上市公司业务范围，增强业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公司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做出相关承诺，对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在

合伙企业项下的实缴出资余额及其所预期的合伙收益提供增信，有利于产业基金

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和目标项目的投资培育，加快推动公司长期产业化布局的

发展目标。该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许春华、张艳霞、张静 

                                       2017 年 8 月 29 日 




